
资信文件提交要求

序号 项目 提交资料

一 投标人基本情况

提供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》承装类证书原件扫描
件。

提供投标人2018年至今注册地省市市场监督局颁发的“守合同
重信用企业”证书扫描件。时间以证书上获奖年度为准。

提供投标人2020年至今纳税信用荣誉证书相关证书扫描件或在
“国家税务总局”网站（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）查询
纳税信用纳税人名单公布栏截图；时间以证书上获奖年度为准
或税局总局网站公示时间为准。

二 投标人业绩情况

按照合同金额或容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提供投标人自2020年12月1
日在广东省至今已完成的合同金额≧1000万元人民币或容量
11000KvA的变配电工业绩，满足前述要求的前提下优先提供东
莞市业绩。（提供超过3个以前3个为准）
业绩证明文件应提交包括但不限于含有项目名称、项目地点、
合同范围、合同金额或用电容量、签字盖章等信息的合同页、
项目当地供电部门出具的送电证明文件等及可提供的其他有效
证明文件。
①有效业绩时间以项目当地供电部门出具的送电证明文件签发
日期为准；②用电容量以合同或项目当地供电部门出具的送电
证明文件上载明的数据为准。

三 项目负责人情况

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简历、职称证书原件扫描件、学历证书、身
份证扫描、社保等。

按照合同金额或容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提供拟派项目负责人2018
年12月1日至今在投标人本单位以项目负责人（或项目经理）岗
位完成过合同金额≧1000万元人民币或容量11000KvA的变配电
工程业绩。（提供超过2个以前2个为准）
业绩证明文件应提交包括但不限于含有项目名称、项目地点、
合同范围、合同金额或用电容量、签字盖章等信息的合同页、
项目当地供电部门出具的送电证明文件、证明项目负责人岗位
的证明文件等。
①有效业绩时间以项目当地供电部门出具的送电证明文件签发
日期为准；②用电容量以合同或项目当地供电部门出具的送电
证明文件上载明的数据为准。

备注：资料请加盖公章并按上述顺序放置在同一个PDF文件中。若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
不清，将不予认可。


